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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沙市开福区司法局文件

长沙市开福区司法局
关于在全区开展公共法律服务领域突出问题

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

区属律师事务所、法律服务所，各司法所、机关各科室：

为贯彻落实司法部和省、市、区关于公共法律服务领域突

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部署会议精神，进一步加强监督管理，着

力解决公共法律服务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，提升公共法律服务

能力和水平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，经

研究，决定在全区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公共法律服务领域突出问

题专项整治行动，为 2021年开展公共法律服务质量提升年活动

开好局、起好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目标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法治

思想为指导，以公共法律服务行业为重点，采取切实有效措施，

全面整治公共法律服务领域突出问题，实现全区公共法律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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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和法律服务人员工作作风明显转变、纪律观念明显增强、

精神面貌明显改观、工作效率明显提升，人民群众满意度明显

提高，为全区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

织和作风保证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成立以主管副局长为组长的区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领域突

出问题专项整治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公共法律服

务管理科科长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公共法律服务领域突出问题

专项整治工作的收集整理及上报。

三、整治内容

（一）法律援助方面。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人员提供

法律援助，或者拒绝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；

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使用不规范；办理法律援助案

件收取财物；公职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违规领取办案补贴，

或从事有偿法律服务。接待困难群众服务态度生硬、推诿扯皮、

政策解释不准确，激化矛盾。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过程中，敷

衍了事、走过场，工作不细致，影响案件质量。在接待咨询时

是否耐心解答，热情服务，准确客观；对案件是否进行回访监

督，保证质量。

（二）法律服务方面。强化政治引领，全面落实党对法律

服务行业的领导，规范律师与司法人员接触交往，杜绝违规兼

职现象，重点就律师事务所、基层法律服务所是否建立案件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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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监管制度和以案释法制度；是否建立案件回访制度；是否对

案件办理过程进行跟踪指导、回访监督；是否建立投诉台账和

投诉处理情况；是否有律师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因不尽职代

理、释法说理不细而发生投诉和导致信访、缠访的情况及处理

结果等五个方面组织进行检查，并通过随机抽查案件、回访当

事人，对律师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办案中是否存在释法说理

不细或者其他不规范行为进行排查。

四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整改完成阶段（2021年 1月 7日—1月 29日）。对

照整治内容，实现自查检查督查三个“全覆盖”。一是各法律服

务机构和人员自查“全覆盖”。本着对组织负责、对事业负责、

对自己负责的态度，深入开展自查自纠。针对查找出的问题，

认真梳理、仔细研究，结合实际制定出问题清晰、责任明确、

时限清楚、措施具体、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，“立查立改”。整

改不能及时到位的，一律暂停执业，进行整改。二是司法行政

机关检查“全覆盖”。根据管理权限，机关各业务科室对司法所、

行业调解中心人员、台账、案卷逐一核对，不放过一个细节、

不错过一个环节，不留盲区死角，实现检查全覆盖，做到“谁检

查、谁签字、谁负责”（1月 14日前完成）。局向社会公布举报

投诉电话，接受群众监督。三是局督查抽查“全覆盖”。局将加

强过程监控劳动纪律和日常工作考评，采取“不通知、不提醒、

不定时”的方式对全区公共法律服务机构开展督查抽查全覆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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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督查抽查过程中，发现工作开展不及时、整改不到位、应付

了事的，将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，抽查工作纳入 2021年局司

法行政工作考评内容。

（二）整改完善阶段（2021年 2月 1日—3月 24日）。针

对专项整治中发现涉及问题和线索的法律服务机构和个人，局

将逐一调查核实，按照“问题线索不查清决不放过、整改措施不

到位决不放过、责任主体不处理决不放过”的原则，坚持约谈、

通报和处罚的原则，全面解决我区公共法律服务领域突出问题，

确保治理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夯实责任。要充分认识开展专项整治的

重要意义，各司法所、调解中心要及时向分管领导汇报，认真

研究，把要求传达到每一个法律服务人员，做到立即开展自查。

局成立公共法律服务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专班，由局党组成

员、副局长邵凤清任组长，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全体人员为

成员负责专项整治的组织协调、监督检查、问责问效等工作，

确保专项整治工作扎实开展。

（二）统筹兼顾，注重实效。各司法所与调解中心要按照

局统一安排部署，将专项整治工作同落实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

设工作年度目标任务紧密结合起来，统筹安排，坚持“两手抓、

两不误、两促进”。

（三）立足当前，着眼长效。要对专项整治中暴露出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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薄弱环节和工作短板，注重在源头治理、效能提升、制度纠偏

上下功夫，积极堵塞漏洞，制定完善相关措施。同时，要对专

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进行“回头看”，总结经验，分析不足，明

确今后努力方向，并形成书面材料，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前报

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。

联系人：王涛炜

联系举报电话：0731-84532526

附件：专项整治工作自查情况汇总表（法律援助）

长沙市开福区司法局

2021年 1月 7日

长沙市开福区司法局办公室 2021 年 1月 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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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整治工作自查情况汇总表
填报机构（盖章）： 填报时间：

填报人： 审批人： 联系方式：

序号

项目
存在的问题

整改

措施
责任人 承办人 完成情况

下步

措施
备注

1
接待困难群众服务态度生硬、推诿扯皮、政
策解释不准确，激化矛盾。在办理法律援助
案件过程中，敷衍了事、走过场，工作不细
致影响案件质量。

2
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不及时发放，发放情况未
及时进行援务公开。中彩金法律援助案件重
复领取补贴。公职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违
规领取补贴

3 法律援助案件未及时录入业务系统，线上线
下数据不一致

4 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过程中收取财物

5
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人员提供法律援
助，或拒绝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人员提供
法律援助

6 从事有偿法律服务

7 侵占、私分、挪用法律援助经费

附件：




